     穗莞深城际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工程项目(福田段)裕亨路以东段工程方案公示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序号
	公示公众意见
	答复意见
	采纳情况

	1
	工程方案所依赖的前置行政许可文件已过期失效，方案合法性基础不存在。
	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21修正）》第五十一条，我局已对该项目提交的法定审查材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划拨决定书及方案设计等文件进行了严格审查，相关文件均处于有效期内，符合申报要求。
	解释说明

	2
	工程方案本身存在重大安全风险，未提供有效保障措施，侵害业主生命财产安全。
	1、2024年4月15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局提交穗莞深城际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工程下穿裕亨花园小区安全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安评报告》），根据《安评报告》结论：“综上，盾构穿越过程中，2#,3#,4#,6#,7#楼初始风险等级为极高，5#楼初始风险等级为高度，1#,8#楼初始风险等级为中度，采取措施后残余风险均为低度。”
2、2025年5月30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正式发布了《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土地整备项目实施方案》的公告，启动土地整备改造相关工作，将裕亨花园正式纳入整备实施范围。福田区政府后续也将通过“整备+征收”实施路径，依法推动本项目建设涉及的裕亨花园部分房屋拆除事宜，妥善解决片区回迁安置、交通组织、双口岸互联互通等问题，保障裕亨花园业主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3、目前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办事处、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建设和土地整备事务中心已发布《关于开展穗莞深城际铁路盾构下穿裕亨花园施工期间临时安置工作的通知》，福田区政府已发布《关于穗城际铁路盾构施工期间福田区裕亨花园房屋安全的温馨提示》，对穗莞深城际铁路盾构施工期间可能造成裕亨花园房屋安全问题提出相关措施。

4、2026年3月9日地铁集团补充提交的《穗莞深城际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工程超皇区间隧道涉裕亨花园小区空楼后穿越安全评估报告》进一步确认，对于盾构空楼穿越期间，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可防止房屋出现坍塌风险造成周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解释说明

	3
	《安全评估报告》建议拆除部分楼栋，应依法启动征收程序，而非“临时安置”替代法定程序。


	经了解，2025年10月17日，基于穗莞深城际铁路建设项目及公共利益需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已发布《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土地整备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并依法推进征收流程。2026年1月19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就裕亨花园项目依法发布第一批征收补偿决定，落实补偿。同时，福田区政府组织福田区福田街道办事处、福田区住房建设和土地整备事务中心制定临时安置保障措施，对施工期间裕亨花园现有住户及商户提供临时安置帮助。2026年4月27日，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将深圳市福田区裕亨花园土地整备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第三批次17份，即最后一批次）予以公告。
	解释说明

	4
	选址意见书本身存在程序瑕疵且明确限定用途，不能作为工程方案的合法依据。
	经审查，根据《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市政府第328号令）、《深圳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工作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项目符合用地选址预审要求，审批程序依法依规。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五十一条，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法定审查材料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划拨决定书及方案设计文件。《选址意见书》属于项目前期立项文件，非本次核发工程许可证的法定审查要点。
	解释说明

	5
	选址意见书“遵守事项”明确重大调整需重新办理，工程方案已构成重大调整，但未重新办理。
	经复核，本次申报的工程方案在用地范围、建设规模及主要功能上均符合已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规划设计要点》内容，未构成需要重新办理选址的“重大调整”。
	解释说明

	6
	业主已依法启动房屋评估鉴定程序，强行推进工程将导致证据于灭失等法律后果。


	经核实，目前该房屋的现状评估鉴定工作已完成。因此本次行政许可的实施既不会影响评估鉴定程序的完整性，也不存在强行推进工程致使证据灭失的情形。


	解释说明


